
國立臺灣大學校園疑似霸凌事件撤回檢舉申請書 

類    別 疑似校園霸凌事件 

申 請 人 

姓    名 
性別 

□男

□女

申請

日期 

學系(所)  年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

（或護照號碼） 

住（居）

所 

聯絡電話 

（O）： 

（H）： 

行動電話： 

撤回聲明 

備    註 

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5條規定：「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，之

撤回檢舉事件或調和、調查中撤回檢舉之事件，調查學校認

有必要者，得受理及本於職權繼續調查處理。」 

此致 

國立臺灣大學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申請人___________願撤回於____年____月____日向校園霸
凌防制委員會提之檢舉案，擬予撤回該案之調和(查)申請。

申請人(簽名或蓋章)：


